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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戰爭時期華北美國教會研究
———以衛理公會為中心*

王　 淼

［提　 要］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偽對華北淪陷區英美教會進行徹底改造以服務其侵略活動。 西

方傳教士先是被集中監押，隨後配合日偽完成教會權屬轉移，最終被關入集中營。 英美等國教會所

辦教育、醫療、慈善等事業遭到剝離，由日偽強行接管。 日偽主導成立的華北中華基督教團代替了

舊有派系林立的教會團體，意圖全面操控華北基督教。 以華北衛理公會為代表的美國教會在重重

壓力下，與日偽勉力周旋，在教團體系下仍保持了原有佈道機構的相對完整，維持宣教活動。 國際

政治局勢的波譎雲詭使得華北美國教會陷入絕境，而中國基督徒的努力堅守保存了佈道事業，最終

迎來戰後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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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來，西方在華基督教會一直被國人視為列強文化侵略的先鋒。 全面抗戰爆發後，英美教

會卻向中國提供了大量人道主義援助。 作為戰時中、日之外的第三方力量，包括傳教士在內的西方

僑民極大地影響了日軍在淪陷區的統治策略和模式。①戰時英美教會與中國社會互動相較戰前更

顯頻繁，不過學界對這一時期基督教史研究較為薄弱，近年雖有不少專門論著，仍有許多可供探討

的議題，尤其是對珍珠港事變後華北淪陷區英美教會的狀況關注不多。②本文利用中、英文檔案，以
華北衛理公會為個案，③討論太平洋戰爭時期日偽對美國在華教會、傳教士改造和監押的過程，以
及在日偽所操控的華北中華基督教團統一垂直體系下，原有派系林立的西方教會組織和體制方面

的變化，同時也關注教會內中國基督徒的命運。

一、珍珠港事變後美國傳教士的命運

盧溝橋事變後，大量西方人滯留中國，即便戰區亦有數量頗多的英美等國僑民。 以美國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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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 7 月約有 10,500 名僑民在華，華北地區約 3,500 人，其中傳教士所佔比例較大。④戰爭伊始，
在華西方僑民憑藉外交特權與日方博弈，一方面保護自身權益免遭日軍損害，另一方面也在各地展

開難民救援活動。⑤華北英美傳教士同樣利用“第三國國民”身份，對中國民眾、傷兵施以援手，各地

教會所屬教堂、醫院、學校成為中國人的避難所。 隨著日本與英美關係不斷惡化，原來依賴外交特

權和條約制度保護的英美在華勢力成為日本打擊的對象。⑥

1941 年 12 月 7 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 珍珠港事變後幾天內，日軍強行佔領

淪陷區內西方在華事業，英美等國僑民都必須向當地日軍報到，登記個人資料，外國僑民還被迫佩

戴日軍所發紅色臂章，上面印著代表其國籍的記號作為識別標誌。 日軍為便於管理，下令外僑集中

遷往各地外國人建築如使館、學校、教堂、公司、公寓等。⑦淪陷區英美基督教會的各項事業遭到查

封和軍管，⑧傳教士大多被限制自由、集中監視，甚至被捕入獄，而中國基督徒則遭到更為嚴酷的對

待。 一位在事變後從華北逃亡到後方的基督徒曾描述各地情形：山西省先後有數十名牧師、醫生、
教師被日軍逮捕，其中一些人被殺害，也有人被判刑；山東地區齊魯大學被關閉，隨後由日籍教師出

面改組為山東大學，部分牧師和基督教青年會職員被捕；河北地區所受損害較輕，據說日偽以“溫
和手段對付教會接洽事務”。⑨

日軍在事變後針對華北英美基督教會的行動是經過長期醞釀和周密部署的。 早在 1938 年，日
軍就開始提出控制、利用淪陷區基督教會的構想，1939 年在各地建立相應組織機構。⑩宋軍和胡衛

清指出，從 1940 年開始，華北日本陸軍陸續制定了處理宗教團體的指導方案和法規，並透過華北偽

政權、興亞院華北聯絡部秘密實施。 到戰爭爆發前夕，日偽已完成了全面接管和改造基督教的準備

工作。在日偽處置華北基督教會的局勢下，西方傳教士則陷入被監管和失去自由的境況。
當時華北衛理公會傳教士集中在北平、天津、昌黎、張家口等地，他們的遭遇與其他西方僑民既

有類似之處，也有不同的地方。 在北平，衛理公會傳教士大多居住在位於郊區的燕京大學和城內崇

內孝順胡同的教會大院。 12 月 8 日早晨，日軍開進燕京大學，校園被查封。 在對教職員工訓話後，
日軍強迫所有外籍職員集中住在燕南園。 日軍在校園內設立崗哨，日常生活用品能夠得到保障，到
次年 3 月 15 日前還可以用收音機收聽廣播，之後收音機則被日軍沒收。 傳教士可以在燕大校內自

由活動，但出校門需要日軍特別許可證。 12 月 8 日後，日軍接管了衛理公會在城內和城外的所有

教堂和其他附屬事業，只有北平婦嬰醫院的兩位傳教士從 12 月 10 日起可以上班。 直到 12 月 15

日，日軍才撤去崇內孝順胡同的士兵。 此後外國人可以在北平城內自由活動，但出城也需要通行

證。 教會在銀行的所有存款均被凍結，除了手頭的現金，傳教士曾在銀行開門時被允許取出 500

元，以維持日常生活。

北平傳教士只是失去人身自由，天津方面則更加不幸。 12 月 8 日，日軍包圍了教會，並在外面

設立崗哨。 第二天，日軍召集傳教士開會，並強令他們在兩個小時內離開教堂搬到天津英租界。 傳

教士攜帶隨身物品一離開教會後，所有房屋就被日軍貼上封條。 日軍還抓走了年齡最大的兩名傳

教士，其他人則被迫去了英租界的加拿大教會。 另一名被抓的女傳教士則是事變數天后從北平返

回天津，剛下火車就被日本憲兵帶走，他們三人都被關押在一處。 日軍禁止傳教士之間說英語，只
能用漢語交談，但並未對他們進行特別審問，只是提出“你對日本人佔領香港怎麼看？”“新加坡已

經被攻陷，你不認為這是一件好事嗎？”等類似問題。 5 個星期後，兩名女傳教士獲釋，另一名男傳

教士過了 2 周後也被釋放，日軍沒有對他們被捕和釋放做出任何解釋。 傳教士在天津城和租界內

有一定自由活動空間，而他們的銀行存款則被凍結，靠著教會出租的物業維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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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黎地區的美國傳教士同樣遭到了嚴厲的監管，幾乎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 當地日軍將傳教

士關押在教會大院內，在四周設置崗哨禁止他們外出，也不允許與中國人接觸。 日軍只同意傳教士

醫生到醫院工作，1942 年 5 月一名傳教士外出後，遭到日軍審訊。 在經濟方面，他們只能依賴北平

和天津方面的救濟。 日軍此後允許他們接收外界信件，並放行了天津方面派人前來探望。 張家口

只有魏好仁（H. H. Williams）一人，事變時正在北平，他於聖誕節前夕向日偽當局申請返回張家口。
12 月 29 日，他在日軍的監督下回到張家口。 此時，張家口局勢已經平靜，魏好仁後來報告說，他並

未受到傷害，在北平時還受到日軍“友好對待”。 返回張家口後，他住在自己的房屋內，沒有日軍崗

哨，而且日常生活如傭人、日用品、燃料等都沒有受到影響，可以自由在城內活動。 然而時隔不久，
魏好仁的住宅遭到搜查和查封。 日偽當局派人檢查後，表面上宣稱絕不搶佔教會房屋，實際上，魏
好仁被迫在回國前將自己的房屋賣給垂涎已久的日本人。

由於原來的工作尤其是外出傳教及相關活動被禁止，傳教士只能在個人住處或教堂內安排一

些小組的宗教課程和個人學習活動來彌補。 如北平的傳教士就組織了小規模的基督教教義學習

班、中國文化和中國語言學習、宗教音樂練習等。 週末的教堂禮拜更是最重要的活動，參加的中外

教徒人數很多。 同時傳教士個人也安排一些娛樂活動如滑冰、外出喝茶、集體聚餐等來緩解緊張情

緒，調節心情。在昌黎，衛理公會傳教士被限制在自己的住宅區，所以他們用做園藝、學習中文和

給子女們上課來打發時間。天津傳教士則自己動手洗衣做飯、打掃衛生，一方面出於經濟因素，
一方面是日偽的限制，傳教士或是完全取消或減少傭人數量，因而處理日常家務活動就佔用了他們

大量時間。
儘管他們像犯人一樣受到日軍監視，而且遭遇了很多困難，各地傳教士仍然抱著樂觀態度。 北

平的桑愛蘭（Ellen M. Studley）寫信告訴重慶友人，她並不後悔決定留在北平，仍然有很多事情可以

做，遺憾的就是不能做佈道工作。女傳教士克拉拉·納丁（Clara Nutting）也在托人帶回美國的信

中表示，他們很慶幸事變後衛理公會傳教士可以和其他傳教士待在一起，生活雖然艱難，尤其是經

濟方面遭遇很多問題，不過，他們自認還是過的很充實愉快，而且沒有人覺得時間是難熬的。昌黎

傳教士在事變後，每天晚上都聚在一起團契、唱歌、禱告，像家人一樣親密團結，而且日常生活也安

排的很緊湊，精神狀態很好。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信件是通過日偽郵政系統發出的，受到當局嚴格

審查，其固然有向友人報平安的用意，很難說不受到日偽的指示。 日偽在此期間還曾利用傳教士出

面完成教會權屬轉移，並不顧他們反對，強行完成既定計劃。

珍珠港事變次日，美日兩國政府就通過瑞士和西班牙外交官商談交換僑民事宜。兩國於 1942

年 5 月達成第一次僑民交換協議，雙方等額交換 1,500 人。 中國淪陷區參與交換的盟國僑民集中

到上海和香港，至 6 月中旬僑民名單已編制完成。1942 年 4 月，絕大多數衛理公會傳教士均表示

贊成撤離回國。 淪陷區衛理公會中外領導層也支持這一觀點，人在上海的黃安素（Ralph A. Ward）
會督就強烈建議所有人都應該返回美國，北平的江長川會督在 1942 年 3 月也表達了同樣看法，同
時，他也歡迎傳教士留下，表明中國基督徒領袖仍然希望外國傳教士與教會站在一起。最終，參加

第一批換僑的華北衛理公會傳教士僅有 4 人，他們於 8 月 27 日抵達紐約。 此時留在華北各地的傳

教士仍有 23 人，另有 2 名兒童。

1943 年 3 月，日軍在山東濰縣設立的盟國僑民集中營開始運作，華北各地外僑開始向集中營

轉移，華北衛理公會傳教士也被關入此處。 9 月，美日進行第二次僑民交換，濰縣集中營內部分外

僑得以回國，衛理公會的大部分傳教士幸運地名列其中。濰縣集中營關押了超過 1,000 多名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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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民，以英國為主，另有美國、比利時、意大利、荷蘭、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希臘、挪威、俄國等。
日軍允許營內外僑組成自治機構進行管理，營內的西方僑民保有相當大的自由活動空間，雖然各項

物資較為缺乏，仍組織了豐富多彩的活動，其中就有不少與宗教相關，因為集中營內有許多傳教

士。包括傳教士在內的被囚西僑直到 1945 年 8 月 7 日才由美軍解救，重新獲得自由。

二、教團體制下的華北衛理公會

華北日軍在事變後開始實施早已確立的清除華北英美教會中西方傳教士，改造和控制中國教

會的政策。 通過日軍幕後制定指導方針、偽政權前台實施的方法，西方傳教士被從教會中強行清理

出去，教會及其產業、組織、人事、資金等徹底與英美母國脫離關係。

1942 年 3 月 14 日，日偽在北平舉行基督教會移讓儀式，從形式上完成了英美教會與中國教會

的分離。 華北衛理公會為了應付突然生變的局勢，也進行了相應調整。 27 日和 28 日，衛理公會在

北平崇內孝順胡同連續召開會議，中心議題是討論教產轉讓和美國傳教士被迫脫離教會後的對策，
參加會議人員為留在北平的傳教士和中國基督徒領袖。 江長川會督在評論差會與教會的關係時表

示，“儘管中國教會被迫與差會脫離關係，但在精神上卻是無法分開的，北平教產轉讓是出自當局

命令所致。”會議確認了 3 月 14 日的教產轉讓，明確華北衛理公會為差會教產擁有者，傳教士住

宅按照協議書被排除在外。 會議還選出一個 15 人財產保管委員會，負責監督被轉讓的所有教產。
教會各項產業所獲得的經濟收入除特別用途外，均用來保證華北傳教事業。 由於傳教士已經無法

工作，所有在教會內擔任職務的美國人如財務、佈道等事務均由中國基督徒接替。
雖然美國傳教士全部與當地教會脫離關係，並選出了新的華人代表，但傳教士仍然採取措施以

最大程度維護其利益。 15 人財產保管委員會的任命是先選出一個 5 人提名委員會，人選由傳教士

確定，因而財產保管委員會的成員也是值得信賴的。 而保留舊有的執行委員會可以延續原有的教

會架構和人事。 最後，會議決定將教會英文名稱由“The Chinese Methodist Church in China”改為

“The Chinese Methodist Church”。 1941 年 4 月，衛理公會在上海召開合一大會，曾否決了後者的提

議，因為這個提案被認為凸顯了中國人獨立自主的傾向。此時為了應付日偽要求，與“英美脫離關

係”，被迫撿起這個傳教士丟棄的舊稱。 原來的衛理公會華北差會（North China Mission of the

Methodist Church）與中國教會脫離關係，事實上已經不復存在。
這是華北年議會在 1942 年召開的第一次會議，根據現有史料，此後再也沒有舉行過有傳教士

參與的會議。 而從會議內容和決議可以看出，傳教士已經將教會管理權完全移交給中國基督徒，從
組織和人事上完成了教會的“中國化”。 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教會自 20 世紀初興起的“本色化運

動”所追求的教會自立、自傳在某種程度上變成了現實，即教會內的教務由中國人管理，傳教事業

由中國人進行。 但是，最為關鍵的教會“自養”卻是建立在接收美國差會教產的基礎上。更重要的

是，差會和中國教會脫離關係後，美國的經濟來源事實上已被切斷，這是衛理公會最主要的經濟保

障。 更不用說，這個結果是在日偽當局所施加的強大政治壓力下被迫完成的，這種形式上的自立、
自傳、自養毫無意義，僅僅是為了配合日偽要求。

上述對策似乎是衛理公會為了迎接即將來臨的狂風暴雨而完成的，日偽改造華北基督教會的

行動接踵而至。 1942 年 4 月 18 日，日偽主導成立了“華北基督教聯合促進會”，衛理公會是被迫參

與者之一。 但當局並未就此止步，最終於 10 月 15 日，在北平中南海懷仁堂召開“華北中華基督教

團”成立大會。華北中華基督教團成為“唯一合法”的教會組織，教團本部設在北平，各地分會隨後

901



成立，名義上將所有華北教會均納入名下，實踐了日偽所設想的將宗派林立的教會機構統合成集權

式的垂直統一教團模式。 江長川當選為教團主理，還在成立大會上發表了演講，他大談“一元化”、
“本色化”、“基督化”、“服務化”等基督教信仰的內容，但在最後也不得不表示“這四化來培養我們

的信徒，使他們成為基督化的良民，在賢明的長官指導之下以達到我們的希望，我們並深深地致謝

友邦的協助，使教團實現，懇請指導”。

華北中華基督教團的形成受到日本國內基督教發展的影響，尤其是 1939 年日本宗教團體法的

出台具有指導性意義，徐炳三以東北教會為例，認為日軍在戰時採取懷柔、打壓、控制等手段，來自

於其本土政教模式的海外移植。 松谷曄介則指出，淪陷區日軍所採取的宗教政策並不統一，由於各

地情況不同而有所變化，其扶植的各類宗教組織在實踐中也未能完全發揮作用，與之相連的中日基

督徒保有一定的自由空間，因而呈現出複雜的面相。從衛理公會與教團關係來看，確實是經歷了

面臨解散到掙扎求生的曲折過程。
1942 年 8 月，衛理公會在北平召開華北年議會。 27 日，日本基督教團華北佈教區總務部長織

田金雄發表致辭。 此時華北基督教聯合促進會已經成立，日偽正在籌劃成立教團。 織田金雄在演

講一開始就鼓吹衛理公會要積極參與教團建設，並公然表示“這次年議會也許成為衛理公會之最

後的一次年會”，這無異於宣告教團成立後衛理公會將解散。 織田金雄還以充滿威脅的語調，要求

教會配合當局的基督教政策，“我希望衛理公會要拿出這種大力量來一致的指導這新的教團。 如

果此種力量不幫忙新教團，而來加以反對，這新的教團也要因此被破壞了罷”。織田金雄此後擔任

華北中華基督教團特約委員，從他的話中不難看出日偽徹底打破原有教會體制的意圖。
儘管 1942 年山東年議會未能召開，但華北年議會此後 3 年仍正常召開會議，山東方面則將

1943、1944 年兩次年議會與華北聯席舉行。 可供對比的是，山東瑞華浸信會在 1943 年 10 月於高

密舉行了第 23 屆年會，詳細規定了下一年度教會的組織與活動，並議決 1944 年會議仍正常舉行，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華北聯合會於 1943 年 4 月在北平舉行了第 10 屆年會，不過後者同時在會議上

宣布此後將停止召開年會。由於缺乏更多史料，無法判斷日偽當局是否向這些西方教會施加了壓

力。 不過日偽主導建立華北中華基督教團的目標非常明確，就是以之代替原有的英美教會。
在衛理公會此後召開的年度會議上，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日偽並未放棄織田金雄所宣揚的企圖。

1943 年華北和山東年議會在北平一同舉行，作為會議嘉賓，教團內中國基督徒高層人物和日本牧

師都受邀講道，蒙疆基督教團也派代表列席會議。 會議第一天晚上的講道會，由教團總幹事康德馨

主講“教會合一”，他主要強調宗派合一的必要性，顯然是為了向參會者宣示教團成立的合法性。
第三天晚上的講習會則由教團內特約委員日本牧師村上治演講“傳道人應有的認識”：認識聖經；
認識時局；認識教會。 雖然公開的會議紀錄只簡要記載村上治“發揮宏論，聽眾受益良多”，其演講

內容應是宣傳太平洋戰爭時局以及服從日偽統治。1944 年的聯席會議在天津召開，參加人員則大

為擴展。 天津當地基督教團體均派人參加，而且連續多日會議主席都由衛理公會外的牧師擔任。
這種安排顯然是有意為之，向外界展示教團成立所象徵的“合一”意義。 第一天上午會議主席是華

北中華基督教團天津特別市分會會長劉修齋，原屬神召會的他在祝詞中強調“衛理公會此次年會，
實開一新紀元，為教會合一的表現，不分派別……又容許其他教會教牧參加，將以往界限剷除，合而

為一。”

雖然日偽通過教團公開施加上述壓力，而且衛理公會所召開的這兩次聯席會議紀錄都冠以

“華北中華基督教團前衛理公會”字樣，但無論在年議會代表選舉、教會人事安排、教牧人員按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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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佈道組織等方面，似乎都維持了原有的衛理公會架構。 筆者推測，之所以衛理公會在教團體系

下仍能保存，可能是華北中華基督教團根本無力取代原有的教會組織。 1943 年 7 月，上海教會向

華北中華基督教團捐款賑濟受災信徒與民眾，教團在分配牧師及男女佈道員款項時規定“由在京

各舊公會之總機關負責辦理之”。這顯示了當時北平各原有教會機構仍然在運作，教團還需依賴

舊的教會體系發揮作用。 教團絕大多數教牧人員都來自於原有中國教會，而日偽根本無法全部收

買，只能利用少數人為其服務，再以日本牧師作為顧問進行操控，故而無法徹底消滅衛理公會這類

有組織的教會團體。此外，江長川個人因素可能也起到了作用。 一位在 1943 年 9 月返回美國的

傳教士稱讚江長川“極其機智”（unusual wisdom），肯定他利用自身聲譽與日偽當局周旋，並努力為

教會籌措資金。抗戰勝利後，衛理公會在美國出版的小冊子也高度讚揚了江長川在日本殖民統治

下毫不屈服地領導了華北中華基督教團。

華北中華基督教團成立後，已逐漸向日偽規劃中的“日本教團”模式演進。 教團本部與各地分

會的關係也在向中央集權式的方向發展，由於經濟、人事等因素，特別是日本很快在軍事上走向失

敗，這種演變僅呈現出萌芽和發展狀態，因而衛理公會的組織體系才能在教團體系下得以存在。 必

須要指出的是，日偽成立教團不但在於統合華北基督教會，更是利用教團為其殖民統治服務。 從現

有史料來看，教團也的確在很多方面配合了日偽的政治需求。徐炳三的研究也揭示出，太平洋戰

爭時期改造後的東北基督教會淪為日本戰爭協力的工具。

三、命懸一線：中國基督徒與佈道事業

珍珠港事變後，日偽處理英美基督教會的指導性方針就是清除教會英美因素，名義上以中國人

為主，實則利用日本牧師和拉攏的中國基督徒控制教會，並實現教會的佈道事業與教育、醫療分離，
儘量削弱教會對世俗社會的影響力。 在這種惡劣的政治形勢下，原有英美教會體系受到嚴重衝擊，
尤其是教會裡的中國基督徒面臨非常嚴峻的考驗。 為了在淪陷區生存，教會只能選擇和日偽當局

合作，基督教所主張的普世價值和超然獨立性面臨挑戰。
江長川在 1942 年初的一封信中清楚地指明了淪陷區教會的未來道路：“以目下之教會情形，實

在需要此屬靈運動，緣教會前途，除走上屬靈道路，自立自傳外，恐無其他途徑。”他所說的“自立

自傳”一方面指的是英美國家差會被迫離開，另一方面“自立自傳”也可說是應付日偽當局和日本

在華基督教團的唯一對策，惟有通過中國教會自立才能擺脫他們對中國教會的控制。 然而，在日偽

的政治高壓和嚴厲掌控基督教的政策下，如何保持真正的“自立自傳”是有相當大的疑問，故而保

持基督教會所主張的超然獨立性，惟有走上偏重內在的“屬靈道路”，通過基督徒個人信仰的純淨，
來面對世俗政權的壓迫。 江長川在珍珠港事變之初即已敏銳地觀察到華北教會未來的處境和

出路。
從現有史料來看，衛理公會各地牧師和堂會負責人，在這一時期大都配合日偽要求。 根據

1943 年統計，華北衛理公會教牧和傳道人共有 191 人隸屬於教團。衛理公會重要教牧幾乎都在其

中，除江長川擔任教團主理外，還有數人擔任教團北平、天津、山東分會的重要位置。 教會公開的年

度報告中，也透露了與當局交涉，甚至得到日偽“保護”。 如山東肥城的一處教堂“因太平洋宣戰之

故被封閉將近一年，鄙人同李君亦受到相當痛苦。 幸蒙地方長官的諒解，對於教會一切進行計劃仍

能努力作去”。從其寥寥幾句話，可以推測當地教堂被日偽查封後，中國牧師通過與日偽交涉而得

到傳教許可。 而河北遵化大多數教堂都被查封或侵佔，教區負責人楊苑林不得不與冀東道政府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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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隨後當局下令“保護教會”。 與此同時，他參加了當地日偽所發起的基督教促進會，並有牧師參

加成立會及講習會。

當然，他們的這種合作肯定是受到了日偽的政治壓力，甚至是直接的暴力威脅。 通過現有不多

的文字敘述，可以窺見中國牧師受到直接施壓和打擊的悲慘情形。 山東東平崔衍禮“在事變之後，
物質上受了不少的損失，精神上受了相當打擊”，另一位牧師魏永信“事變以來受了數次的驚恐，物
質與精神上都受了不少的損失”。泰安楊煥民“限於境況複雜，工作難於進行，楊牧師因受精神的

刺激，身體頗為衰弱。”王維宸因為日偽強佔教會“與當地辦公人員折衝交涉，以致積勞成疾臥床月

餘”。

儘管採取合作的姿態，仍有很多堂會被日軍強行查封或強佔，中國牧師和教徒被強行驅趕。 北

平就有數處教堂被日偽當局佔用，“有幾處教會，竟丟失了作禮拜的權利”。天津一處教堂牧師被

迫遷出教會，前後多達三次。 這種情況是普遍存在的，根據教團周年紀念冊和衛理公會年度報告，
到 1944 年，至少有 31 處教產被日偽強佔。

那些被日偽佔用的教產，大多遭嚴重破壞。 1945 年 12 月 26 日，河北昌黎報告教會接收後的

情況：東關教堂大部被毀，因被用作馬廄，教堂內木地板損毀大半，桌椅和其他器具蕩然無存；被公

立學校佔用的校園情況稍好，但房屋也有多處失修，而學校內設施多被損毀；廣濟醫院則因日偽所

派之人並非專業醫生，已經是面目全非，一點藥品都沒有留存，醫療設備或丟失或損壞；傳教士住宅

內損失慘重，傢俱和值錢的物品都已不見蹤影。這是抗戰勝利後大多數衛理公會教產的縮影。
1943 年，日軍曾經將軍管的英美產業移交給偽政權，根據一份日偽交接的名單來看，衛理公會

在華北主要教堂和產業幾乎全部登記在冊。日偽當局將這些產業均認定為“敵產”，在很多地方日

偽強迫教會限時交出教產，教堂及附屬建築因此而被佔用，牧師被從教堂中趕出。 北平花市教堂在

1944 年夏被認定為“敵產”，“勒令搬家，當時以種種困難，不得不故事拖延。 今年更變本加厲，施以

威迫，而地方警察，更助紂為虐。 尤為可恨，苦撐至今”。山東肥城一處教會除了傳道人住所外全

部被日軍佔用，“教會在內真是百合花長在荊棘中，大門外衛兵重重，教友出入咸感不便”。

日偽強佔造教堂或聚會場所，對教會組織體系造成了猛烈衝擊。 教會被查封標誌著衛理公會

作為美國教會，其原有的相對不受日偽當局殖民壓迫的超然地位不復存在。 在原有外交保護已經

失效的情況下，日偽強佔教堂對教會的打壓是毀滅性的。 政治局勢巨變和教堂被強佔對教徒形成

空前壓力，造成了嚴重恐慌，導致教徒退出教會的情況較為普遍。 “於此環境時勢之下，信徒有的

離主從俗，有的遠遠觀望。 一般社會人士亦各議論紛紛，褒貶不一”。

衛理公會年度報告中的一項統計資料“本年革黜或退出的”教友，可證實上述情況是普遍現

象。 該項資料主要統計一年內被動或主動離開教會的人數，通過觀察該資料歷年變動趨勢，大致可

以看出珍珠港事變後的總體狀況。 為了便於前後對比，筆者根據歷年報告整理了華北年議會 1936

～1945 年（缺 1937 年）的資料，其情況如下：1936 年，89 人；1938 年，80 人；1939 年，88 人；1940 年，
44 人；1941 年，48 人；1942 年，441 人；1943 年，118 人；1944 年，99 人；1945 年，50 人。可以看出

1942 年的人數是前一年的 10 倍多，即便是和戰前的 1936 年相比，也接近 5 倍。 而這個資料統計的

正是珍珠港事變後一年內的情況，與前述山東和華北的描述相當吻合。
基督教會向以組織嚴密而著稱，牧師和信徒所結成的內部緊密聯繫是其重要標誌。 衛理公會

的年度報告中經常可見描繪二者親密關係的事例，但在珍珠港事變後的大變局下，信徒脫離教會甚

至與牧師反目的情況也曾被公開披露。 1944 年山東東阿牧區就出現“教會方面，有人禮拜，無人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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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年前曾開奮興會，教友對牧師漠不關懷”。統計資料也能反映這個問題，山東方面“革黜或退

出”的教友從 1942 年的 5 人陡增至 1943 年的 71 人，1944 年的數字在當年報告則是空白。 由於涉

及牧師個人能力、堂會發展，通常來說衛理公會內部報告很少涉及此類事情。 但至少說明衛理公會

內部的組織在日偽強大的政治、軍事壓力以及甚囂塵上的輿論宣傳下，出現了此前不曾有的裂痕。
河北遵化教區楊苑林在 1942 年的報告中相當全面地展示了當地教會在珍珠港事變後受到的

衝擊和種種慘狀：“全年遭受匪患與兵災，許多教友，有家難歸，有地難種，驚恐奔逃晝夜不寧，精神

物質損失奇重，鄉與鄉不通，鎮與鎮不接，教會事業弄成僵局，各牧師不但草動疑蛇工作無法下手，
反遭受許多虐待，與劫擄，仰天長歎，無可奈何”。

到 1944 年，各地情況繼續惡化。 泰安方面在年度報告中的情況頗具代表性，“泰安教區，係農

村區域，各地情形，極其複雜，同工等，一夕數驚，寢食不安，還得聚精會神，應付局面”。可以想見，
在經歷了珍珠港事變後的劇烈動盪之際，與美國教會和西方傳教士有密切聯繫的中國教牧和教徒

的淒涼景象。
面對如此嚴峻的形勢，中國基督徒可以說是經歷了驚濤駭浪般的考驗。 從 1943 年年度報告中

可以略窺一二。 馬振歐形容教會在珍珠港事變後“好像有雲霧籠罩著一樣”，李連穎稱“這一年中，
的確是在水深火熱中生活，許多麻煩的事體經過了，窮愁的味道嘗足了，有想不到的難題擺在面

前。”喬繼全也對教會不斷遭受的苦難予以形象描述，“忽遭危險，狂風大作，海水翻騰，束手無策，
一波過去，一波復來，直至於今。”對於教會在日偽軍管和改造後能夠維持下去，他們多持有欣喜的

態度，李萬林就說“教會之進行，時局之變更，二者有密切的關連。 自上次年會至今日，此一段過程

中如同以色列人處在紅海之內在人看來危險萬狀，在神方面是無所不能領著祂的兒女平平安安的

從此岸走過了彼岸”。儘管此時仍在日偽統治之下，而且召開 1943 年年議會會議時還有日本牧師

出席，他們仍然對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教會的困難有所述及。
抗戰勝利後，他們回想淪陷時期教會和基督徒的處境則直言不諱。 1945 年 10 月舉行的年議

會上，宗鳴鶴就說日偽統治下基督徒“在精神方面，可以說是毫無自由與光明”。 孟德榮將日軍形

容為“殘害教會，凌辱同胞的惡魔”。 賈玉琮則稱“受地方此種凌辱壓迫情形不勝枚舉，惟感淪陷亡

國奴之難堪矣”。雖然這些是勝利後的評述，仍然可以窺見淪陷區中國基督徒的境遇。

結　 語

太平洋戰爭時期，在美國與日本處於戰爭的形勢下，華北美國基督教會被日偽視為“敵性勢

力”而遭到徹底打擊。 傳教士喪失了賴以維繫的事業，大多數人身陷囹圄，一部分幸運者則通過兩

次美日僑民交換得以回國。 傳教士來華肩負的福音使命在國際形勢的急劇變化下，最終以淪陷區

基督教會組織的西方因素被強行剝離而告終。 以衛理公會為代表的西方教會的命運表明，英美在

華基督教會與國際政治關係密不可分。
日偽主導下的華北中華基督教團以日本國內教團模式為藍本，意圖建立統一垂直的教團體系，

以服務於日本侵華事業。 華北衛理公會在傳教士離開之際，通過保留和延續原有教會組織和人事

以應付政教關係的巨大變化。 在日偽強大的軍事和政治壓力下，衛理公會不得不接受當局的要求，
以委曲求全之態度維繫教會的存續。 但是，衛理公會的舊有組織並未因教團成立而消亡，反而得到

繼續存在和發展，可能與日軍在各地宗教政策執行有異以及人事因素相關。
衛理公會內的中國基督徒被迫與日偽合作，在戰爭不斷持續的情況下，佈道事業遭到沉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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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 作為教會的重要組成部分，教堂被當局強佔或焚毀，神職人員和信徒大量流失，佈道活動不斷

收縮，教會發展遭遇內外交困的局面。 這也是華北各教會普遍面臨的嚴峻形勢，太平洋戰爭對於淪

陷區英美基督教會的衝擊是巨大的。 相反，中國本土教會則出現了快速發展的局面，這可能與日

本打擊的重點是英美系教會有關。 對於這一時期基督教的研究仍然有待學者深入挖掘中外原始檔

案以及探討更多的教會個案，才可能有更為全面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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